
 

 128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6 期 院會紀錄 

沒有休息。DJ 聽了很感動，就問她要點什麼歌給媽媽？她說我要點「女人何苦為難女人」。我

要告訴部長及院長，公務員何苦為難公務員？今天這件事，我們面對的不是其他人，是未來國

家的準公務員，然而銓敘部卻認為這些公務員在受訓期間不是公務員、不具公務員資格，但難

道他們不是在行使公權力嗎？他們領的薪水不是國家給的嗎？國家難道不是他們的雇主嗎？這

時候誰來保障他們的勞動權益呢？院長，可否在你卸任前找位政務委員來協調這三個部，將此

問題徹底解決，好嗎？ 

張院長善政：聽起來銓敘部有相關的規定…… 

鍾委員佳濱：銓敘部不用規定沒關係，行政院可以決定。 

黃人事長富源：這部分必須遵守相關規定。 

鍾委員佳濱：我同意遵守銓敘部的規定，但是銓敘部只說這些人未取得公務人員資格之前，不能保

公保，但是他們可以保勞保嗎？ 

黃人事長富源：我們可以跟…… 

鍾委員佳濱：我不是問你，我是問院長。請問他們可以保勞保嗎？ 

張院長善政：我們回去協調。 

鍾委員佳濱：一個月內請一位政務委員來協調此事，好嗎？開一次會來決定，不要拖個 3 年、4 年

。 

張院長善政：我們會在一個月內協調，但是不一定…… 

鍾委員佳濱：請一位政務委員來開會，協調重要部會，可以嗎？ 

張院長善政：因為還涉及到考試院，我們會找一位適當的人選出來。 

鍾委員佳濱：好，謝謝。 

主席：請楊委員曜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楊委員曜：（10 時 5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部長，在今年總統大選

和立委選舉期間，全國檢調人員都很辛苦，針對你們查察賄選的辛勞，本席也在此表示欽佩。

可是有些問題還是必須要釐清，有關長期以來的幽靈人口問題，如果廣泛地認定幽靈人口，就

會造成返鄉投票意願低落。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

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請問部長，此意圖是否需在遷徙戶籍

時就存在？ 

主席：請法務部羅部長答復。 

羅部長瑩雪：（10 時 6 分）主席、各位委員。是。 

楊委員曜：所以不能以單純的投票行為來反推當初是否有此意圖？ 

羅部長瑩雪：我們要參酌其他客觀的因素。 

楊委員曜：這是一個評量標準，但不能單純因他遷徙戶籍且去投票，就以此來偵察犯罪吧？ 

羅部長瑩雪：對，檢察官會斟酌個案各方面的狀況來作評斷。 

楊委員曜：每個個案都會斟酌嗎？ 

羅部長瑩雪：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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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委員曜：以立委選舉為例，我的選區─澎湖大概有 7 萬多個公民數，如果單一縣民遷徙戶籍，且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我想他可能是幻想犯，因為他的影響力或作用力沒有那麼大，除非是

大規模的犯意聯絡並集體遷移，才有可能改變選舉結果，這是我的看法。也就是說，你們在偵

察犯罪時，應該要依選舉種類而定，如果是小選區、投票人數少的地區，你們針對單一選民遷

徙戶籍而啟動犯罪偵察的可能性較高；但如果是大選區，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市選民為了要支

持陳菊市長，所以將戶籍遷到高雄去，你覺得他有使特定候選人當選的意圖嗎？ 

羅部長瑩雪：這要看有沒有相關證據，如果他向別人透露他的目的是這樣的話，也不見得不會構成

此要件。所以不是光看選民多少…… 

楊委員曜：我的前提是，沒有其他人的因素，他只是單純去投票，你們就會啟動犯罪偵察？ 

羅部長瑩雪：所以我剛才有說，查察賄選需要很多技巧及工作方法，比如說什麼情形屬於異常的遷

移戶籍，檢察機關也有整理出一套思維，所以這其實是他們偵察的方向及線索。 

楊委員曜：你是部長，你知道他們那一套思維是什麼嗎？ 

羅部長瑩雪：我沒有將細節背起來，舉例來說，像是很多人將戶籍都遷入一間很小的房子…… 

楊委員曜：這種情形就有很嚴重的犯罪嫌疑，還有呢？ 

羅部長瑩雪：還有像是集體遷移等諸如此類的狀況，其中很多細節我不清楚，也沒有去記，因為個

別狀況、具體案件都要由檢察官去判斷，但不表示去查的就是認定有犯罪或涉嫌犯罪，他只是

要去發掘…… 

楊委員曜：假如檢察官已發傳票，算不算啟動偵查？ 

羅部長瑩雪：那可能只是通知，因為傳票有很多種，有的是發給被告，有的是發給證人、關係人或

是其他人。 

楊委員曜：部長的意思是關係人的傳票可以隨便發？ 

羅部長瑩雪：也不是隨便發，檢察官要請人來就某事提出說明，需要排出時間，也算是一個工作量

，所以檢察官應該不至於隨便發傳票去騷擾民眾，應該是在看起來需要做進一步瞭解時才會通

知某某人來做說明。 

楊委員曜：我們支持檢察官查察賄選，可是所用的方法必須適法，不能因單純的遷移戶籍就啟動偵

查。 

羅部長瑩雪：應該不會這樣，要分為「偵」字案也不是那麼容易的，需有人檢舉或舉報。 

楊委員曜：本席在此提出三個實際案例，第一個是單純遷移戶籍，在選舉日返鄉後卻未去投票，因

此被傳喚，被詢問了兩個小時。第二個是遷移戶籍後到投票日期間往返設籍地二、三次，這樣

也被傳喚。第三個是同一選區內單純的遷移戶籍，結果也被傳喚。請問上述行為有無恣意啟動

犯罪偵查的嫌疑？ 

羅部長瑩雪：因為不瞭解詳情，所以我不知道。 

楊委員曜：你就本席剛才所說案例做判斷即可。 

羅部長瑩雪：委員說的是知道的部分，但還有委員不知道的部分，比如是否有人提出檢舉或其他情

資來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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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委員曜：假如有人檢舉，你們檢察官就可以不用做充分判斷直接傳喚？ 

羅部長瑩雪：也不一定。 

楊委員曜：怎麼會不一定？你剛才的答復就是這樣啊！ 

羅部長瑩雪：假如檢舉內容空泛或顯不可信的話，檢察官也不會有進一步的動作。 

楊委員曜：單就第三個案例單純的同一選區戶籍遷移來看，這樣的傳喚行為有無任意啟動犯罪偵查

之嫌？ 

羅部長瑩雪：我不知道檢察官是以被告、證人、關係人或嫌疑人而傳喚。 

楊委員曜：部長這樣的觀念很奇怪，縱使是嫌疑人，難道就沒有人權保障嗎？你認為以嫌疑人身分

傳喚就沒有問題？ 

羅部長瑩雪：我也不是說沒有問題，我是說…… 

楊委員曜：你的答復聽起來就是沒有問題啊！ 

羅部長瑩雪：我是說可能是以證人、嫌疑人或關係人身分被傳喚，而且傳喚也要依法行之，並不是

不受人權保障。 

楊委員曜：當然要依法，否則就是傳喚無效啦！他們當然是依法傳喚，本席只是就應不應該傳喚跟

部長討論，但很顯然的，有這樣的部長就有這樣的檢察官。 

羅部長瑩雪：其實大多數民眾都不願意去法院作證，因為會耽誤其他的事情，但是…… 

楊委員曜：假如檢察官是傳喚他去做證人，基於國民有作證的義務，我們不予討論。本席現在說的

是他以被告、嫌疑人、關係人的身分被傳喚，比如在選舉市長時，僅因單純的從台北市大安區

遷移戶籍到大同區就被傳喚呢？ 

羅部長瑩雪：假如該人無任何涉嫌可能，檢察官應該不會以被告或嫌疑人的身分傳喚他。 

楊委員曜：應該不會？部長也心虛了。 

羅部長瑩雪：不是心虛，我不瞭解這其中的詳情。 

楊委員曜：請部長回去查查看澎湖地檢署在 2014 年和今年的選舉中總共傳喚了多少幽靈人口又起

訴了多少人，在這次總統選舉中，全國投票率較澎湖投票率高出 15%，因為回去投票的澎湖鄉

親一投完票馬上就被檢調帶走，用這樣的態度偵查犯罪！請部長回去研究一下，看看這樣的行

為有無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以其他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之嫌。 

羅部長瑩雪：針對具體個案的處理狀況，我會督導台高檢去…… 

楊委員曜：本席說的是「量」，請你去看看到底傳喚了多少人，如果傳喚 300 人僅起訴 3 人，你覺

得這樣的犯罪偵查沒有問題嗎？ 

羅部長瑩雪：有時候 300 人都是證人，而且…… 

楊委員曜：就不是證人嘛！就算這 300 人都是證人，總有 3 人是犯罪嫌疑人吧！你們用這麼多證人

去證明 3 人，而且都是返鄉投票的，這樣會不會太誇張？ 

羅部長瑩雪：偵查終結後起訴的只有 42%，大部分都沒有追訴。 

楊委員曜：本席是在跟部長就此事討論，應該檢討的就要回去檢討，沒有什麼事是不能討論的。 

羅部長瑩雪：當然是可以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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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委員曜：部長現在的態度就是迴避問題，因為迴避所以無法解決問題。 

羅部長瑩雪：我只是說委員這樣的說法…… 

楊委員曜：部長任期只剩兩個多月，當然也沒時間解決了。 

羅部長瑩雪：照委員的說法好像有通知就會起訴，但事實不是這樣。 

楊委員曜：本席說的是比例，並非說傳喚 100 人就起訴 100 人。 

羅部長瑩雪：有些案件…… 

楊委員曜：本席是要你先回去看看比例嘛！ 

羅部長瑩雪：有些案件牽涉到的人數特別多，通知的人數自然也會比較多，這是案件本身性質造成

的。 

楊委員曜：院長！本席終於知道行政團隊的問題為何了，並在經過九次總質詢後，終於知道國民黨

為何會倒得這麼快了。本席長期在法制委員會聽羅部長及黃富源人事長的答復，就是一副不想

面對問題的態度，不面對問題怎麼有能力解決問題？剛才鍾委員佳濱提到地域加給的問題，本

席在此也要提出幾個觀念，看看院長是否認同。請問對相同的事務應做相同的處理，這個觀念

你認同嗎？ 

張院長善政：應該。 

楊委員曜：這是最簡單的公平正義。同一行政團隊對相同的事務不應該重複做研究，互相借用即可

，你身為閣揆，對這樣的觀念認同嗎？ 

張院長善政：應該。 

楊委員曜：黃人事長一直在談多功能、多面向評量標準，你知道澎湖軍公教的地域加給是如何判斷

的嗎？院長，你知道澎湖的軍公教離島加給、地域加給怎麼判斷嗎？ 

張院長善政：地域加給應該跟地點有關係。 

楊委員曜：對，就是因地制宜。不管是軍、公或教，他們對這個地區的地理環境、經濟環境、開發

程度、困難程度的感受度都一樣，對不對？ 

張院長善政：但是軍公教人員的待遇結構不一樣。 

楊委員曜：待遇結構不同，所以本俸、專業加給一定會有不同，但是我現在講的是地域加給，你知

道澎湖的情形有多誇張嗎？澎湖的公教離島加給跟軍方不一樣，軍方少了一至四千元，難怪這

次選舉軍方一面倒支持我，國防部那邊有預算。 

張院長善政：那個我們正在研議。 

楊委員曜：不要再研議了，你能不能在 4 月完成，5 月公布實施？坦白講，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

如果你們不做，會有違背公平正義的問題，在政黨輪替以後，一定會獲得解決。 

張院長善政：我們會儘速解決。 

楊委員曜：給你們最後的機會，好不好？ 

張院長善政：我們會儘快。 

主席：謝謝楊委員的質詢，謝謝張院長。 

報告院會，司法及法制組之質詢已詢答完畢，休息 10 分鐘，休息後，繼續進行社會福利及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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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環境組之質詢。現在休息。 

休息（10 時 21 分） 

繼續開會（10 時 33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組之質詢。 

請許委員智傑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許委員智傑：（10 時 34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520 即將來臨，520

之前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該做的院長必須在這段時間抓緊步調，請問院長最近有沒有得過流感

？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0 時 34 分）主席、各位委員。沒有。 

許委員智傑：院長有沒有接種疫苗？ 

張院長善政：也沒有。 

許委員智傑：在座所有官員這陣子有得過 A 型、B 型流感的，請舉手。 

張院長善政：委員，按照慣例是不舉手的。 

許委員智傑：院長，關於流感，你對這次防治的情形滿意嗎？ 

張院長善政：後來有補強和改進。 

許委員智傑：那部長呢？ 

蔣部長丙煌：我想一定有檢討的空間。 

許委員智傑：像南部就有醫生打電話給我說，他們覺得葉克膜和病床非常不夠，可是據部長給院長

的訊息好像是不嚴重，問題沒有那麼大，這是不是事實？ 

蔣部長丙煌：這不是事實，我們完全按照我們得到的數據向院長報告。 

許委員智傑：部長第一時間是怎麼跟院長報告的？你第一時間跟院長講，還有很多病床，沒有問題

，對不對？ 

蔣部長丙煌：病床的問題在於病患過度集中在特定的醫學中心，所以特定的醫學中心的病床是很緊

的，但是其他的地方是有病床的，問題在於必須要去轉。 

許委員智傑：你讓各個醫院、各個醫生自己設法調度，這樣對嗎？ 

蔣部長丙煌：我們後來緊急的作了很多調度。 

許委員智傑：我現在就是要請教院長和部長，流感嚴重到什麼程度我們無法預測，但是中央要在什

麼情況的時候有那個 sense 判斷應視為災害應變，緊急處理，中央要全面調度，請問中央有沒有

標準？ 

蔣部長丙煌：目前沒有一個客觀標準，但是我們訂了一個某一醫院 ICU 待床超過 5 床，我們就採

取應變的機制。 

許委員智傑：流感不見得會等到 520 以後才會來，對不對？ 

蔣部長丙煌：現在疫情已經往下走了。 

許委員智傑：有沒有新的會再來，你無法預測。 


